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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运输包装件进行六角滚筒试验时所用试验设备的主要性能要求、试验程序

及试验报告的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评定运输包装件在流通过程中所受到的反复冲击碰撞的适应能力及包装

对内装物的保护能力。它既可以作为单项试验，也可以作为一系列试验中的组成部分。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直方体或相似形状的运输包装件，其他形状的运输包装件可参考本标

准进行试验。 

本标准不适用于最大边与最小边尺寸之比大于 5，或最大尺寸超过 1200mm，或质量超过

270kg的运输包装件。 
  

2 2        引用标准 
  

GB/T 4857.17  包装 运输包装件 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一般原理 

GB 3538  运输包装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GB/T 4857.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温湿度调节处理 
  

3 3        试验原理 
  
六角滚筒试验使试验样品经受在旋转六角滚筒内表面上的一系列的随机转落，依靠设置

的导板和档板可使试验样品以不同的面、棱或角跌落，形成对试验样品不同的冲撞危害，其

转落顺序和状态是不可预料的。 
  

4 4        试验设备 
  
4.1  六角滚筒试验机是沿水平轴匀速转动的正六角形筒体，内表面固定有导板和档板等障

碍物，根据需要还可设置圆锥体。 

4.2  六角滚筒试验机内表面及其障碍物，可由硬木和金属构成，保证其坚硬。试验中不得

有明显损伤或变形，内表面平滑，允许打蜡，其平滑程度符合下列条件；一个底面积为 400mm

×400mm、质量为 1kg经过精刨加工的光滑木块，以其底面放置在滚筒的内表面上，当此内

表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为 15°±2°时，该木块能够自行下滑。 

4.3  试验样品每次从滚筒的一面到另一面为一次转落。六角滚筒试验机可配有转落次数计

数器。 

4.4  六角滚筒试验机按对角线尺寸，可分为 2130型和 4260型。 

 4.4.          2130型六角滚筒试验机旋转速度为 2± r/min，适用于最大边尺寸小于 500mm，

且质量小于 100kg的运输包装件。其结构和尺寸见图 1和表 1。 

 
  

表 1  2130型六角滚筒试验机构件材料、尺寸 



    

    

    

    

    

    

    

4.4.2  4260型六角滚筒试验机旋转速度为 1± r/min，适用于最大边尺寸小于 1200mm，且

质量小于 270kg的运输包装件。其结构和尺寸见图 2和表 2。 

 
  

表 2   4260型六角滚筒试验机构件材料、尺寸 

    

    

    

    

    

    

    

  
5 5        试验程序 
  
5.1  试验样品的准备 

按 GB/T4857.17的规定准备试验样品。 

试验样品的数量一般不少于 3件。 

5.2  试验样品各部位的编号 

按 GB3538的规定，对试验样品各部位进行编号。 

5.3  试验样品的预处理 

按 GB/T4857.2的规定，选定一种条件对试验样品进行温湿度预处理。 

5.4  试验时的温湿度条件 

试验应在与预处理时相同的温湿度条件下进行。如果达不到相同条件，也应尽可能在与

之相接近的温湿度条件下进行试验。 

5.5  试验步骤 

5.5.1  六角滚筒试验机的 1面保持水平，将试验样品的 1面向上，以其 2面和 5面沿导板

放置在试验机的 1面上，然后启动。 

5.5.2  试验进行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停机： 

    a. 达到预定转落次数； 

预定的转落次数可根据运输包装件在流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反复冲击碰撞的情况确定。

如果无法按上述情况确定时，可以参考附录 A（参考件）确定转落次数。 

b. 当试验样品出现预定的变形和破损状态。 

预定的变形和破损状态由产品标准规定，可参考附录 A（参考件）。 

5.5.3  试验后按有关标准、规定检查包装及内装物的损坏情况，并分析试验结果。 
  
6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内装物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如果使用的是模拟内装物，应予以详细说明； 

b. 试验样品的数量； 



c. 详细说明包装容器的名称、尺寸、结构和材料的规格，附件、缓冲衬垫、支撑物、

固定方法、封口、捆扎状态及其他防护措施； 

d. 试验样品和内装物的质量，以千克计； 

e. 试验设备的种类以及是否安装圆锥体； 

f. 预处理的温度、湿度和时间； 

g. 试验场所的温度和相对湿度； 

h. 预定试验样品的损伤状态或转落次数； 

i. 记录到的试验样品的损伤状态或转落次数； 

j. 说明所用试验方法与本标准的差异； 

k. 其他的详细试验记录； 

l. 试验日期、试验者签字、试验单位盖章。 
  

附  录  A 

六角滚筒试验的终止条件 

（参考件） 
  

六角滚筒试验的终止条件因试验的目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两种： 

A1  当试验无法根据运输包装件在流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反复冲击碰撞的情况确定转落次

数时，其转落次数一般不得少于 12次。对于质量不大于 35kg的运输包装件按式（A1）计算。

如果计算的 N小于 12，则应取 12。 

……………………………………（A1） 

式中：N—转落次数； 

      L—运输包装件的最大边尺寸，mm； 

      l—运输包装件的最小边尺寸，mm； 

      M—运输包装件的质量，kg。 

A2  根据包装容器和内装的不同，可按以下几种情况预定运输包装件的损伤； 

    a. 包装容器的结构散落； 

b. 包装容器的封口或接缝处开裂； 

c. 包装容器失去对内装物的某种保护能力； 

d. 内装物的一部分从包装容器中漏出； 

e. 其他的各种损伤。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机械电子工业部电子标准化研究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云驰、方丽娜。 

本标准参照用美国试验和材料协会标准 ASTM D 782—82《六角滚筒试验方法》；日本工

业标准 JIS Z 0209—1976《包装货物及容器的回转六角滚筒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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